农用无人飞机水稻播撒作业技术规范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起草单位、主要起草人情况
    （1）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原广东省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总站提出，现原广东省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总站已合并为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2）起草单位
    起草单位选择确定过程中，考虑了起草单位业务范围与标准涉及的内容相适应，对标准所涉及的专业理论研究和试验技术都有较好的基础，均属于农用无人飞机在水稻播撒作业领域的重要研究、生产或推广单位，了解农用无人飞机在水稻播撒作业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标准起草单位确定为广东省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总站、华南农业大学广东省农业航空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羽人无人机(珠海)有限公司、深圳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广州极飞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省农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
    广东省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总站是省农业农村厅下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负责全省农机化新技术新装备推广工作，近年来重点致力于解决广东省水稻机械化种植“短板”问题，对水稻机械化直播技术推广应用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华南农业大学广东省农业航空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要从事农业航空工程技术研究和应用开发工作，包括农业航空作业平台技术、农业航空遥感技术、农业航空喷施技术、农业航空特种作业技术、农业航空标准及农业航空产品质量检验测试等。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主要开展以水稻育种研究为中心的稻作科技创新，开展水稻生物技术、稻种资源、耕作栽培、生理生态等相关研究。
    羽人无人机(珠海)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航空飞行器及其系统的研发和生产销售等，其自主研发多功能农业无人机具有喷洒、播撒、喷粉和水稻精量直播功能，其中水稻精量直播无人机已在我省多地和全国多省开展试验示范应用。
    深圳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全球领先的无人飞行器控制系统及无人机解决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商，已研制开发有农用无人植保飞行器和播撒系统等农用领域产品。
    广州极飞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提升全球农业生产效率”为使命,构建“无人化”农业生态系统的智慧农业科技公司，自主研发制造了农用无人植保飞行器、播撒系统以及农业无人机、农机自驾仪等产品。
    广东省农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

    （3）主要起草人情况
    标准主要起草人有罗国武（广东省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总站）、周志艳（南农业大学广东省农业航空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钟旭华（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姚俊豪（广东省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总站）、蔡秀琼（羽人无人机(珠海)有限公司）、王轩（）、林墩（广州极飞科技有限公司）、李晟华（广州极飞科技有限公司）、李毅峰（广东省农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标准主要起草人协同合作，共同开展和完成标准制定各项工作。
    2.主要过程
    （1）立项启动阶段
    本标准的制定，由具体发起单位根据我省致力于解决水稻机械化种植“短板”问题有关政策需求内部认真研究后开展立项工作，在充分征求各参与单位意见后，确定各方参与人员，明确了目标任务，确定了编写技术方案与分工，提出了项目建议书，初步拟定了标准框架内容。
    （2）起草编制阶段
    标准起草单位牵头成立了标准编制组，其成员包括了产、学、研、推等相关领域，参与人员在其领域多为具有较大影响的技术专家学者，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标准编制组认真了解了国内外相关情况，针对广东水稻机械直播农艺要求及相关机械设备生产技术现状和趋势等进行了深入的交流研究，在确定了标准应遵循的原则基础上起草本标准。
    相关工作于2020年11月正式启动。起草单位共同讨论，确立了标准的结构和框架，分别就标准具体名称、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技术要求等主要组成部分进行了界定，同时进行了分工。2021年3月，标准编制组在多次沟通交流后最后形成了标准初稿，并在春耕生产中进行了部分技术验证工作。2021年4月，标准编制组再次对标准初稿进行了了逐条讨论和修改完善，于2021年5月形成了本标准讨论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
    制定本标准过程中，基于广东水稻机械直播农艺要求及相关机械设备生产技术现状，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1）统一协调性
    本标准按照GT/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予出的规则编写，在布局、格式、措词等方面保持统一协调；标准内容也保持与现行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统一和协调。
    （2）适应性
    标准内容与我省目前农业生产对应的农艺技术现状相适应，同时与市场上应用较为广泛的机械和设备相适应，同时顾及到相关机械和设备的改进，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引导性。
    （3）规范性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充分注意到其合理结构以及内在关系，编制组认为章条款的确立是科学、合理、有序的。
    三、标准主要内容的确定
    本标准主要应用于农民开展水稻直播（撒播）作业，目前我省水稻生产主要有插秧、抛秧、直播（撒播）等作业方式。
    （1）直播是指把作物的种子直接播在田地里的作业过程，主要区别于把作物种子经过育苗后再进行移栽秧苗的作业。
    （2）农用无人飞机可用于喷洒水剂、雾剂及颗料状等作业，农用无人飞机撒播主要是指用无人飞机携带颗粒状撒播设备专用于撒播水稻种子的设备。
    （3）本标准主要解决我省各地在开展农用无人飞机直播作业时使用机械设备不规范、作业操作不规范以及管理水平不规范等问题，为我省促水稻机械化种植提供新的技术模式，推动其快速发展。

标准起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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